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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四月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姚思榮議員的提問和署理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陳百里博士的書面答覆︰ 
  
問題： 
  
  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第 218 章），旅行社有法律責任就外遊旅行服務（指

由香港出發的境外交通、境外住宿及境外活動的其中任何兩項或全部構成的服務）

所收到的每筆外遊費繳付印花徵費。旅行社支付印花徵費時須使用傳統印花機或

電子印花徵費系統（電子系統）為向顧客發出的收據加蓋印花（而旅客須持有已

加蓋印花的收據，才可獲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據悉，香港旅遊業議會（旅議

會）最近通知各旅行社，由於傳統印花機供應商將不再提供服務，所有傳統印花

機將由今年七月一日起停用，屆時所有旅行社必須使用電子系統為收據加蓋印花。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所有旅行社當中，目前有使用電子系統的數目及百分比，以及旅議會有何

措施確保全部旅行社在傳統印花機停用前完成轉用電子系統的準備工作； 
  
（二）旅議會有否制訂應變方案，以應付電子系統因故障而無法為收據加蓋印花

的情況；及 
  
（三）旅議會會否擴充電子系統的功能，以收集旅行社銷售旅行團及自由行旅遊

產品的數據，然後向旅遊業界發放由該等數據產生的統計數字，以作市場分析和

開發新產品之用；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旅行代理商如經營外遊旅行服務，須就旅客所支付的外遊費繳交徵費。就此，

電子印花徵費系統（電子系統）提供一個電子平台，讓旅行代理商透過系統直接

就旅客所支付的外遊費繳付徵費，並處理相關的事宜，例如在網上增加電子印花

戶口內的金額。旅客亦可透過電子系統在網上查核旅行代理商是否已就其交易繳

付徵費，確保其合乎資格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的保障。隨着科技發展，並配合市

場付款模式的轉變，電子系統自二○一八年六月一日開始推出以來，已有越來越

多的旅行代理商使用，而由於傳統印花機的服務供應商不再提供相關服務，傳統



印花機亦將於二○一九年七月一日起停止服務。 
  
  就姚思榮議員的提問，現回覆如下： 
  
（一）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及香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一直

積極向旅行代理商推廣使用電子系統，並提供培訓及協助，包括開辦培訓工作坊

及設立訓練專頁，讓旅行社職員熟習輸入資料及發出電子印花。此外，委員會及

旅議會均設立了電話熱線解答旅行代理商的查詢，以及製作了雙語視像教材及操

作手冊讓使用者隨時參考。政府亦已向旅議會撥款四千萬元推行旅行社資訊科技

發展配對基金先導計劃，資助旅行社透過使用資訊科技提升生產力及服務質素，

當中包括使用電子印花徵費系統。 
  
  現時約一千七百六十間持牌旅行代理商中，業務上需要繳付印花徵費的旅行

社共有一千零四十六間，當中約四百六十間已開設／使用電子系統賬戶，可使用

系統繳付徵費，佔需要繳付印花徵費的旅行社的數目約百分之四十四，而其所佔

市場份額則約百分之八十七。 
  
  委員會及旅議會會繼續採取多項措施，以協助相關旅行社盡快全面轉用電子

系統，包括： 
  
（1）繼續開辦培訓工作坊供旅行社員工參加（至今已開辦二十一個培訓工作坊，

約有八百人參與）； 
  
（2）為旅議會轄下八個屬會作出安排，直接為其會員旅行社開辦專場培訓； 
  
（3）為所有參加過培訓工作坊的旅行社開立系統的管理員帳戶，方便有關旅行

社使用系統；以及 
  
（4）增撥人手，專職協助旅行社解決有關電子系統的問題，包括在有需要時到

旅行社實地為他們提供協助。 
  
（二）電子印花徵費系統的設計、建立及測試均符合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

指引及標準，並由資訊科技承辦商負責監測及保養。系統自二○一八年六月一日

推行以來，一直運作暢順。為預防受事故影響，系統設有雙重保障，其日常運作

部分設有兩個伺服器，當其中一個伺服器出現問題時，另一個伺服器便會即時自

動運作，以確保系統能繼續運作。此外，系統使用雙站運作模式，即運作系統與

後備系統分別設於香港的不同地區，萬一運作系統受停電、火災等事故影響，位

於另一地區的後備系統可投入運作，維持服務。 



  
（三）基於相關資料的敏感性及確保運作暢順，現時的電子印花徵費系統只要求

輸入必須的資料，讓旅行代理商的職員可方便快捷及可靠地完成交易，故此系統

現時並無儲存其他可作詳細銷售或業務分析用途的資料。我們會繼續與業界保持

溝通，並在合適時間檢討系統及研究有關進一步提升其功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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